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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创电子”）自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纪律处分或监管措施及整改的

情况 

（一）2016 年 12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关于对联

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16 号）（以下简称

《决定书》【2016】16 号）和《关于对韩盛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6】

17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2016】17 号） 

1、主要内容 

2016 年 1 月至 4 月，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鑫盛”）2 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金额共计 5,940 万元。江西鑫盛所占用资



金已分别于 2016 年 5 月、9 月份全部归还。公司未对上述事项及时履行相应的

审议程序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且公司 2016 年一季报披露称不存在控股股东对

上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半年报披露称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鉴

于上述关联资金占用及信息披露的违规事实和情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

波监管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

的学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它资源，并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韩盛龙作为公司董事长、江西鑫盛执行董事对前述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决定对韩盛龙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2、整改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长本人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并按照上述决定书要求，公

司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及时披露

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同时，公司及时召开了专题会议，总结教训，提出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整改措

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 7 日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公司将以此次行政监管措

施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重要性的认识，

持续加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完善内控制度，采

取有效措施杜绝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

源，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2017 年 3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对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17】205 号） 

1、主要内容 

2016 年 1 月至 4 月，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鑫盛”）2 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金额共计 5,940 万元。江西鑫盛所占用资



金已分别于 2016 年 5 月、9 月份全部归还。公司未对上述事项及时履行相应的

审议程序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且公司 2016 年一季报披露称不存在控股股东对

上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半年报披露称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鉴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关联资金占用及信息披露的违规事实和情节，

深交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对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对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鑫

盛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韩盛龙给予公开谴责

的处分；对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陆繁荣、财务总监罗顺根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2、整改情况 

江西鑫盛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已于 2016 年 9 月整改完毕。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7 日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公司将以此次深交所给予的纪律处分为契

机，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持续

加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完善内控制度，采取有

效措施杜绝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没有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纪律处

分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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